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查审批的公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建设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海原县智通养殖专业合作社肉牛养殖项目
	海原县西安镇陈湾村
	海原县智通养殖专业合作社
	宁夏博寰智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本项总占地面积为70200.4m2，建筑面积为21512m2。主要建设有牛舍、运动场、草料棚、青贮池、堆粪棚及其他配套的附属设施；项目扩建完成后年存栏肉牛1500头，出栏肉牛800头。项目总投资为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52.0万元，占总投资的10.13%。
	1、本项目恶臭气体主要产生于牛饲养过程粪便排出体外之后的腐败分解和堆粪场，通过在日粮中添加沙皂素等除臭剂，定期对牛舍喷洒除臭剂，对牛舍牛粪日产日清等措施，采取上述措施处理后，项目厂界NH3和H2S浓度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标准值（新改扩建）限值要求；
2、项目牛舍采取干清粪工艺，定期对粪床进行清理，牛尿不单独排出。职工生活污水（餐饮废水）经现有防渗旱厕处理。
[bookmark: _GoBack]3、项目通过选用低噪设备，设备加装减振基础，合理布局、加强绿化等措施，本项目场界四周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4、本项目采取干清粪工艺，日产日清，牛粪集中收集后堆于堆粪场堆存发酵处理后，用于自有饲草地或周边农田施肥；废垫料定期清运至堆粪棚腐熟发酵后用于自有饲草地或周边农田施肥；病死牛由有资质单位处置；胎盘外售综合利用；医疗废物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集中运出、处置；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收集后，运至就近垃圾中转站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